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文 〔2017〕210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郑州市2017—2018年秋冬季工业企业

错峰生产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现将 《郑州市2017—2018年秋冬季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实施

方案》印发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17年11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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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2017—2018年秋冬季工业企业

错峰生产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持续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

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,有效应对冬季重污染天气,确保完成国家

省下达的空气质量考核目标,依据 《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

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2017—2018年秋冬季工业企业

错峰生产实施方案》 (豫环攻坚办 〔2017〕239号)和 《郑州市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2017-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整

治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及配套方案的通知》 (郑政文 〔2017〕178

号)文件要求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开展大气污染防

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,积极组织水泥、砖瓦窑等工业企业实施错

峰生产,切实减轻工业企业对冬季重污染天气的影响,为我市空

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错峰时间

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3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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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错峰生产行业及任务

(一)停产行业

1.水泥 (含特种水泥、不含粉磨站和粉磨工序);

2.铸造行业:使用煤、焦炭等为燃料的企业;不能稳定达

标排放的电炉、天然气炉的企业;

3.砖瓦窑 (不含以粉煤灰为主要原料,完成煤改气、煤改

电且所有原辅材料和生产设施入棚入仓的加气混凝土切块砖企

业);

4.陶瓷 (不含以电、天然气、管道煤气等清洁能源为燃料

的);

5.耐材 (不含以电、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为燃料或无焙烧工

艺的压制成型耐材企业);

6.岩棉企业 (不含电炉);

7.玻璃棉企业 (不含以天然气为燃料);

8.石膏板企业;

9.达不到特别排放限值的碳素企业;

10.原料药生产医药企业和使用有机溶剂的农药企业的涉

VOCs排放工序,在采暖季原则上实施停产,由于民生等需求存

在特殊情况确需生产的,应报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。

承担居民供暖、协同处置城市垃圾或危险废物等保民生任务

的企业,拟不纳入错峰生产范围的,要根据承担任务量核定最大

允许生产负荷,报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,并报省攻坚办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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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限产行业

1.钢铁行业:包括炼铁、炼钢、轧钢企业 (不含冷轧企

业),限产20%。以生产能力计,采用企业实际用电量核实;

2.电解铝行业:限产30%以上,以电解槽数量计;

3.氧化铝行业:限产30%以上,以生产线计;

4.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的碳素企业 (以环保部门认定文

件为依据),限产50%,以生产线计;

5.焦化行业:出焦时间延长至48小时以上;

6.有色金属再生企业的熔铸工序:限产50%,以生产线计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

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,各县 (市、区)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

对本辖区错峰生产工作负总责,明确责任单位,坚持一把手亲自

抓,切实履行地方管理职责,确保工作稳步推进。

(二)制定工作方案

各县 (市、区)要结合产业特点,制定本辖区的错峰生产实

施方案,措施要具体到企业,细化到生产线,严禁 “一刀切”。

各县 (市、区)要认真排查错峰生产的清单,指导企业认真制定

钢铁、电解铝、氧化铝、医药化工等实施限产行业的 “一厂一

策”,并按照时间要求报市工信委备案。

(三)加强监督管理

一是实施电力监控。市环保局、市供电公司按照省攻坚办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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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,建立工业企业错峰生产用电监管监控平台,对全市错峰生产

企业用电量实行每日监控,每天分析企业用电量情况,研判企业

是否执行停产措施、是否按要求落实限产措施,及时发现问题,

并报送市环境攻坚办。二是加强工作落实。各级工信部门要按照

错峰生产企业清单督促企业落实错峰生产要求,按照工作职责范

围,成立专门督查组,对辖区内的错峰生产企业进行检查。乡镇

级督查组每天要深入现场检查,县 (市、区)级督查组每周应不

少于2次,市级督查组对各县 (市、区)的企业执行情况进行抽

查,确保我市错峰生产企业停产、限产措施落实到位。三是加大

执法力度。各县 (市、区)环保部门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,采用

白天巡查与夜间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,加大错峰生产企业的巡

查频次,深入开展错峰生产企业专项执法检查,对各类环境违法

行为实行 “零容忍”,对不按照错峰生产方案执行停产限产措施

的企业进行严厉处罚。四是实行日报告制度。各县 (市、区)工

信部门按要求每日下午16暶00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和企业停产、

限产情况报市工信委。

(四)严格督查问责

各县 (市、区)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要对照工业企业错峰生

产清单,组织开展专项督查,严厉打击不执行错峰生产要求等环

境违法行为,对未按要求落实停限产的企业,一律纳入停产管控

范围,依法依规进行严肃查处。市环保督查组要将各县 (市、

区)错峰生产要求落实情况纳入日常督查范围,作为市环境攻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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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月评比、月考核的重要内容,对责任不落实、工作不得力以及

发现应列入本方案错峰生产企业名单而未列入的地方政府及有关

人员,严格实施问责。

(五)注重宣传引导

各县 (市、区)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要做好错峰生产政策的

宣传解读,广泛宣传错峰生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,公布举报电

话,落实大气污染有奖举报,做好错峰生产企业职工思想引导工

作,营造全民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的浓厚氛围。

 主办:市工信委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四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11月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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